
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连建发 匚⒛21〕 381号

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印发 《连云港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
插手干预登记报告制度》的通知

各县区住建局、政务办,市各有关单位: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
标法实施条例》和中央、省、市严禁违规插手干预招标投标活动

的有关规定和精神要求,我局进一步修订完善了《连云港市建设

工程招标投标插手干预登记报告制度》,现予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
鞅 鲼



连云港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插手

干预登记报告制度

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领导干部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规
插手、干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,解决工

程招投标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,确保工程项目依法依规建设,根

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

实施条例》和中央、省、市严禁违规插手干预招标投标活动的有

关规定和精神要求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招标及限额以下但依规纳
入监管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制度。

本制度所称建设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。

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的插手干预行为,是指在建设工程项目
招投标活动中,插手干预人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,违反法

律、法规及相关规定,向被插手干预人以直接或者间接、明示或

者暗示的方式,干预和影响招标投标活动正常开展的行为。

本制度所称插手干预人是指实施插手干预行为的人员,包括

领导干部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。

本制度所称被插手干预人是指插手干预人干预的对象,包括

招标人、投标人、中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、行政监督部门的工作

人员和评标专家等参与招标投标活动的相关人员。

第四条 插手干预行为包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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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明示或暗示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不招标、

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建设工程实行邀请招标,以及将依法必须进

行招标的建设工程化整为零或者假借保密工程、抢险救灾等特殊

工程的名义规避招标的;

(二 )明 示或暗示应当依法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不依法接受

相关行政监督部门监督的;

(三 )为 招标人指定招标代理机构,强制招标人委托招标代

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的,或在招标代理机构选定时授意选择意向

的;

(四 )向 有关企业打招呼,要求其出借资质参与建设工程项

目招标投标活动的;

(五 )明 示或暗示以围标串标、弄虚作假等方式谋取中标的;

(六 )明 示或暗示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等为特定投标人量

身定制招标文件的;

(七 )干扰评标委员会成员选取的;

(八 )干扰评标专家评审工作,影响评标结果的;

(九 )干扰招标人定标工作的;

(十 )明 示或暗示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,或要求中标人分包、

转包工程项目,或指定使用特定生产厂家、供应商的工程建设材

料、构配件、设各的;

(十一)干扰招标投标投诉举报及处理工作的;

(十二)向相关行政监督部门施加压力,干扰正常监督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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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监督检查的;

(十三)超越职责范围,探听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,泄漏

未公开信
`憝的;

(十四)利用职权介绍潜在投标人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

相关人员、监管人员、评标专家相互认识,或组织宴请潜在投标

人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关人员、监管人员、评标专家,牵

线搭桥的;

(十五)其他违反规定干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行为。

第五条 领导干部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带头遵守法
律法规和工作纪律,不得违反规定过问和干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

活动,不得违反规定对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有关活动过程情况、决

定或决策打探消息、说情、打招呼。

第六条 领导干部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存在插手干预行
为的,被插手干预人应当严格遵守各项规定及工作规程,自 觉抵

制插手干预人的干预,及时填写 《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插手干预

登记表》,并向主管部门或负责监督的纪检监察部门报告。插手

干预人是主管部门或负责监督的纪检监察部门领导干部及其工作

人员的,应直接向其上一级部门报告。

第七条 纪检监察部门对反映违规插手干预建设工程招标投
标活动的线索,按照干部管理权限,向有关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

机关移交。涉嫌犯罪的,按照有关程序移交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

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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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本制度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第九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《连云港市城乡建设局关
于印发建立(连云港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叶丁招呼

”
登记报告制度>

的通知》 (连建发 E2018〕 271号 )同 时废止。

-5-



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插手干预登记表

项目名称

插手干预人

单位

姓名 职务

方式 时间

插手干预
具体时间
及事项

被插手干预人

单位

姓名 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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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建设厅,省招标办,市纪委、监委,市纪委监委派驻第十监察组 ,

市政务办。

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2Ⅱ 1年 11月 9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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